关于我校开展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月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月活动的通知》（皖教秘〔2014〕186号）文件要求，我校将在5月份集中开展“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月”活动（以下简称“主题月”活动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活动主题

各学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“诚信”为主题，结合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宣传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毕业确认工作，组织学生开展诚信和金融知识教育，讲解还款流程，宣讲诚实守信事迹，倡导契约精神，促使学生树立诚信观念、增强法律意识。

活动形式

在认真总结2013年诚信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的基础上，不断创新活动形式，丰富活动内容，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。

以“立德树人”为主线，结合校园文化建设、班级建设、社会实践等活动，通过举办图片展、知识竞赛、舞台剧、征文、演讲、安徽好人进校园等形式多样、生动活泼的方式，广泛宣传国家资助政策，普及征信、金融等相关知识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。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开展“主题月”活动，制订具体的活动方案，精心安排，周密部署，要注重提升活动开展效果，增强学生的诚信意识，强化资助工作的育人效果，构建以诚信为荣的文化氛围。

2、加强宣传，扩大影响。主动加强与主流媒体等的合作，切实加强宣传，精心开展“主题月”活动，形成有广度、有深度、有社会影响力的宣传声势。

3、认真梳理，及时总结。各学院要认真梳理、归纳“主题月”活动开展的情况与经验，并将总结材料于6月10日前报送至学生处：xsc@tlu.edu.cn。总结材料包括：开展“主题月”活动的具体时间、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、宣传形式、活动内容、学生参加人次、好的做法及成效等，要求短、实、新，一般不超过1500字。

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

附：“主题月”具体活动安排表

	序号
	活动形式
	落实单位

	
	
	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	团委
	各二级学院
	各班级

	1
	诚信、金融知识讲座
	2场
	
	1场
	

	2
	诚信签名活动
	
	1次
	
	

	3
	诚信宣誓活动
	
	
	
	1次

	4
	主题班会
	
	
	
	1次

	5
	演讲比赛
	1次（决赛）
	
	1次（初赛）
	

	6
	征文比赛
	评选
	
	1次（初评）
	

	7
	知识竞赛
	1次（决赛）
	
	1次（初赛）
	

	8
	签订诚信承诺书
	
	
	
	1次

	9
	诚信图片展
	1次
	
	
	

	10
	评选诚信自强之星
	评选
	
	1次（初评）
	

	11
	舞台剧
	
	1次
	
	

	12
	安徽好人进校园
	1次
	
	
	

	13
	其他活动形式
	
	
	
	

	14
	宣传报道
	10篇报省厅中心
	2篇
	5篇
	


